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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 城 市 商 务 局
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晋 城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
晋市商市〔2026〕7 号

晋 城 市 商 务 局
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晋 城 市 财 政 局

关于转发《山西省商务厅等三部门
关于提质增效实施 2026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

政策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局、发改局、财政局，中国银联山西分公司：

现将《山西省商务厅等三部门关于提质增效实施 2026 年消

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》（晋商消费〔2026〕8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实施，并按要求做好以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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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强化工作统筹

市商务局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管理和政策实施主体责

任，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补贴资金审核、兑付。市财政局负

责对补贴资金进行监管，保障相关工作经费。市发改委配合做好

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报送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落实属地责任，

征集确定活动参与主体，制定补贴风险防控措施。

二、落实平台责任

中国银联山西分公司应与市、县两级商务部门密切配合，按

要求做好技术支持和信息传输报送工作。平台应具备补贴资格发

放和领取、补贴核销、补贴资料审核、数据信息汇总、反馈数据

安全等功能，可实现交叉核验与比对印证，通过大数据分析，对

骗补套补进行监测预警，拦截异常交易订单。实时对接上级补贴

资格核验系统，拓宽消费者支付方式。向市、县两级商务部门提

供有关数据，做好补贴资料固化留存。

三、加强合规管理

市商务局统一委托消费品以旧换新资料审核及资金发放服

务单位；结合工作实际，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，开展过程跟踪审

计问效，坚决防止套骗补行为。市商务局做好工作经费申请，市

财政局保障相关工作经费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建立健全商务、发

改、财政、工信、公安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联动机制，

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和补贴信息交互核查，联合开展巡查检查，

进一步提升风险防范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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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大宣传推广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采用喜闻乐见的方式，

依托官方主流媒体，形成政策宣传矩阵，扩大政策知晓度。设置

消费者咨询服务热线，及时解决消费者诉求，做好政策解答。引

导参与经营主体在线下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标注或张贴补贴标准、

补贴额度，宣传国家补贴政策。

晋城市商务局 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晋城市财政局

2026 年 1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晋城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6 年 1月 30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